肇东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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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规模
　　1、新上固定资产(厂房、设备、土地等）投资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
　　2、新建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含3,000万元)以上或营业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且年缴税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第三产业项目(四星级宾馆、大型物流、规模超市、专业市场等)。
　  二、财税政策
　　1、达到投资规模的项目，自建成投产或营业之日起，企业上缴的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3年内或地方留成50%部分6年内，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年内，企业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所得税5年内，由市财政年末一次性奖励给企业，用于技术创新、加快发展；
　　2、省内外企业或集团在我市设立的分公司或销售公司，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的50%——80%，由市财政年末一次性奖励给企业；
　　3、新上工业加工项目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5亿元(含5亿元)以上，除给予第二条第1款奖励政策外，企业可再享受5年内上缴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0%的奖励，另外还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
　　4、企业新增生产能力或扩大生产规模50%以上的，三年内按新增生产能力所实现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50%，由市财政年末一次性奖励给企业。
　　三、收费政策
　　1、新上工业加工项目和第三产业项目，基本建设行政性收费属地方收缴的部分，予以免收；基本建设服务性收费按30％收取；
　　2、新上工业加工项目投产或第三产业项目运营后，应上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50%收取；进入哈大齐工业走廊肇东项目区（含经济开发区）的项目，按20%——30%收取，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代收。
    四、服务政策
　　1、外来投资者新上项目，由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进入哈大齐工业走廊肇东项目区（含经济开发区）项目，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实行一条龙服务；
　　2、市委、市政府为规模较大的外来企业成立服务办公室，实行挂牌保护，并为投资者发放“绿卡”，帮助具备条件的科技型项目、产业化重点项目，向上争取项目贴息资金和科技创新资金。
　　五、附则
　　1、本优惠政策适用于在哈大齐工业走廊肇东项目区（含经济开发区）或我市行政其他区域内投资上项的所有项目和投资人；
　　2、外来投资者不能重复享受省给予哈大齐工业走廊项目区的扶持政策及肇东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在政策执行上，以最优惠的为准；
　　3、本优惠政策由肇东市招商局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bookmark: _GoBack]
